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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文件
株文旅广体字〔2024〕36号         签发人：杨喜兰

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68号建议的

答复

杨英中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网络媒体进行有效监管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网络媒体监管工作的关注。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作为我市网络综合治理成员单位之一，高度重视该项建议，经局务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网络短视频爆炸式增长，网络直播兴起。随之产生的一些低俗和不健康的内容充斥其中，影响网络生态，监管也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作为文旅广体部门，在网络综合治理中，主要承担三个方面的职责：一是负责网络文化旅游行业监管，重点是针对网络音乐娱乐、网络直播表演、网络动漫、在线旅游等开展监管与执法。二是负责互联网视听节目的监管与执法。三是负责网上“扫黄打非”执法，重点是针对网络侵权盗版、非法网络出版、非法网络游戏等进行打击。为此，我局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加强市场摸底。网络表演是以现场进行的文艺表演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目前我市暂无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平台）。依据《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我局依法对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及其经纪活动进行监管。2月份以来，我局主动对接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审批管理局获取网络表演市场主体数据，对120余家企业进行了走访，排查出从事网络表演的经纪机构24家，进一步摸清了我市网络表演市场底数。
二是加强普法宣传。以市场主体走访为契机，深入企业宣传《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网络表演行业法律法规，向企业负责人提出法律风险点，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禁止虚假宣传，加强主播培训，认真做好实名制直播、经纪人跟播等工作，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夯实内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动网络演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加强网络巡查。（一）积极对接网信部门，及时更新本地网站巡查台账，利用网巡助手软件对本地网站进行排查，截止目前巡查网站1590家次、重点APP60个。（二）将摸排掌握的全市24家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全部纳入统一监管，建立主播台账，以内容管理为核心，定期开展线上巡查，确保导向正确和内容安全，截至目前，线上检查主播200余个。另一方面全面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工作，禁止演出经纪机构签约未成年人，目前暂未发现有签约未成年人现象。（三）制定《网络书店日常巡查制度》，根据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提供的辖区网络书店备案目录积极开展网络巡查，每季度对株洲市在淘宝、拼多多、抖音、孔夫子旧书网、微店、鱼、安卓应用平台等7大平台备案的全部47家网络书店进行网络巡查。（四）将市区134家网吧、市县广播电视节目纳入监控，通过一张大屏，进行实时监管，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
四是加强执法办案。通过积极发现案源和查办上级交办线索，截止目前我局在网络执法领域立案并办结9件，涉及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发行、著作权等，关闭非法网站4个，核查上级交办线索20件，有力打击了违法违规行为。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继续加强对辖区内的网络文化经营单位的检查，加大线上网络巡查力度，全力做好网络文化市场日常监管和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

一是充分利用“网巡助手”软件，加强对在册网络文化企业的日常监控，积极发现案件线索,对出现问题的行为迅速作出处置，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二是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加强部门联动，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优势，建立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与市网信办、公安网技、国安、通管等部门建立执法办案协作常态机制，并加强与电信、移动、联通等网络运营商及腾讯公司等网络技术公司的联系沟通，摸清本地网络文化市场情况，为执法办案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加强市场主体普法培训，组织网络表演经纪机构负责人开展线下培训，切实夯实演出经纪机构和表演者主体责任，加强网络表演内容管理，加大未成年保护工作力度。

感谢您对株洲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承办负责人：  杨喜兰  

承  办  人：  廖志群  
联系电话： 180733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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